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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、法務部矯正署及

法務部 

貳、案   由：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對於林祺源性騷擾

A 女案件，未於法定期限組成專案小組調

查，調查報告未依法由調查委員撰寫，且

林祺源未依規定於考績委員會開會時迴避

；法務部明知 A 女因無法與林祺源同在該

監工作而到處覓職，卻未將林祺源調離現

職，反協助 A 女調職，使 A 女受到因提出

性騷擾申訴而被調職的不利處分，且罔顧

宜蘭監獄前典獄長方恬文在 104年 12月及

105 年 4 月之林祺源志願調查及考核表中

加註建議「調動於公於私均益」，並以「

署內專門委員都是有案子被調回來，缺都

滿了」及「各矯正機關當時並無此一層次

之適當職缺」為由卸責，遲至本院約詢後

，始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將林祺源調離該監

。此外，矯正署於 100 年 1 月 1 日成立後

，竟未依法成立性騷擾申調小組，遲至本

案發生後，始於 104 年 12 月間成立申調小

組。核以上機關違失情節嚴重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聯合國於 1979 年通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」（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

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，簡稱 CEDAW）揭示婦

女與男子在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

。我國是人權國家，於民國(下同)100 年 6 月 8 日發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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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施行法」，明定 CEDAW 具國內法效力。 

CEDAW 第 3 條規定：「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

，特別是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領域，採取一切適

當措施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

，以確保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

和基本自由。」 

關於「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(下稱宜蘭監獄)一名

女性職員指控，遭前副典獄長林祺源
1
性侵，原擔心工作

不保隱忍，後因連續遭到施暴不堪受辱而報案，並向該

監獄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委員會提出申訴。究實情為何

？該監獄對此事件之發生、調查及處置有無違失？法務

部矯正署及宜蘭監獄有無落實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工

作？被害人提出申訴後，有無得到公平對待、妥善輔導

及保護？」乙案，經函請法務部、法務部矯正署(下稱矯

正署)所屬相關矯正機關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

稱宜蘭地檢署)、衛生福利部、宜蘭縣政府、勞動部、公

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(下稱保訓會)等相關機關(構)

就本案相關事項提出說明並提供事證，復分別於 105 年

4 月 19、28 日、6 月 3、24 日、7 月 4、18 日、8 月 5

日訪談詢問本案當事人、證人及關係人等，於 105 年 5

月 13 日赴矯正署實地調取卷證資料，再於 105 年 7 月 4

日詢問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、矯正署署長巫滿盈、宜

蘭監獄前秘書吳榮睿
2
、勞動部專門委員王雅芬、宜蘭縣

政府勞工處處長劉富美、社會處副處長陳淑蘭等相關機

關主管及承辦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認有下列違失應予

糾正： 

一、宜蘭監獄對於林祺源性騷擾 A 女案件，未於法定期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5 年 7 月 22 日調任法務部矯正署安全督導組簡任視察。  

2
 105 年 7 月 22 日調升宜蘭監獄副典獄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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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專案小組調查，調查報告未依法由調查委員撰寫

，且林祺源未依規定於考績委員會開會時迴避，核有

違失。 

(一)監獄未於法定期限組成專案小組調查，調查報告未

依法由調查委員撰寫： 

１、95 年 12 月 12 日發布 104 年 9 月 14 日修正之「法

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

理要點」第 6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本部及所屬各機

關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，設性騷擾申訴

處理調查小組(以下簡稱申調小組)。」第 8 點第

1、3 款規定：「申調小組受理申訴案件之處理程

序如下：(一)召集人應於 7 日內指派 3 人以上之

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。……(三)專案小組

調查過程調查結束後，應作成調查報告，提申調

小組審議……。」。 

２、未依規定期限組成專案小組調查：A 女於 104 年

10 月 26 日在其丈夫陪同下，向宜蘭監獄人事室

蔡錦洲主任報告及說明被林祺源性侵害的經過，

該監卻遲至 104年 11月 6日經前典獄長方恬文核

示：由該監性騷擾申調小組委員吳榮睿 (前秘

書)、林秀宜(會計主任)、洪玉美(統計主任)等 3

人組成專案小組調查。宜蘭監獄人事室主任蔡錦

洲於本院約詢時稱：10 月 27 日我先向典獄長口

頭報告，表示有脫掉褲子跟衣衫。典獄長叫我簽

一下程序來簽辦，當時不知程序等語。專案小組

成立已超過法定 7 日期限規定。 

３、調查報告非由調查委員撰寫：依上開規定，專案

小組調查調查結束後，應作成調查報告。本案由

宜蘭監獄性騷擾申調小組委員吳榮睿(前秘書)、

林秀宜(會計主任)、洪玉美(統計主任)等 3 人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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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專案小組展開調查，分別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、

12 月 15 日訪談 A 女，12 月 19 日訪談相關值勤人

員，12 月 22 日訪談林祺源後，於 12 月 24 日完

成調查報告。宜蘭縣政府勞工處處長劉富美於本

院詢問時稱：「調查報告係委員之間共識決，會推

派調查委員撰寫調查報告。」為專案小組成員之

林秀宜於本院詢問時稱：「調查報告不是我寫的，

我猜是蔡錦洲主任寫的，我不知誰寫的，我有簽

名」等語。宜蘭監獄人事室主任蔡錦洲坦言：「調

查報告書是我幫秘書整理的，因為我是執行秘

書，是我根據約談紀錄整理的。秘書有看過，林

秀宜對此不知道，沒看過」等語。對此，前典獄

長方恬文坦言：本案我們沒碰到過，故程序一直

還在弄清楚等語。 

(二)林祺源未依規定於考績委員會開會時迴避： 

１、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 條：「本規程依公務人

員考績法第 15 條規定訂定之。」考績委員會組織

規程第 8 條：「考績委員會開會時，委員、與會

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，對涉及本身之事項，

應自行迴避；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，依其他法律

規定應迴避者，從其規定(第 1 項)。前項人員有

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，得由與會其餘人員

申請其迴避，或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 (第 2

項)。」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 條：「考績委員

會委員、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違反第 7

條、前條第 1 項規定者，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。」

公務員服務法第 17 條：「公務員執行職務時，遇

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，應行迴避。」 

２、查宜蘭監獄性騷擾申調小組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

完成調查報告，同月 30 日性騷擾申調小組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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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議決性騷擾行為成立，並建議對林祺源依公務

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予以記大過處

分。林祺源時為宜蘭監獄考績委員會委員兼召集

人，依法本應迴避，惟該監 105 年 2 月 15 日召開

考績委員會會議時，其未依規定迴避而出席會議

開場，該次會議竟決議暫緩懲處，並於事後該次

會議紀錄簽核過程核章。嗣後，前典獄長方恬文

鑑於本案業已確定有肢體接觸且造成被害人身心

受創，不宜暫緩懲處，書面指示該監考績委員會

復議，該監遂於 105 年 3 月 14 日召開 105 年第 4

次考績委員會會議，林祺源再度未依規定迴避而

出席會議開場，並於會議簽到單簽到，該次會議

並決議林祺源記過 2 次。 

３、宜蘭監獄函報上級機關矯正署會議議決結果及建

議懲處林祺源時，因林祺源未依法迴避，遭矯正

署退回重新審議
3
，該監遲至 105 年 6 月 20 日始

發布對林祺源記過 2 次之懲處令
4
。 

(三)綜上，宜蘭監獄對於林祺源性騷擾 A 女案件，未於

法定期限組成專案小組調查，調查報告未依法由調

查委員所撰寫，且林祺源未依規定於考績委員會開

會時迴避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法務部明知矯正署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接獲宜蘭監獄

通報 A 女遭林祺源性騷擾案件後，於同月 18 日陳報

該部政務次長辦公室，因林祺源仍在該機關任職，A

女不得已到處覓職等事實，卻未將林祺源調離現職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 105年 3月 24日法務部矯正署召開 105年度第 5次考績會，決議請宜蘭監獄就相關作業程

序及保密規定再予審酌，並於 7 日內報署核辦；105 年 5 月 10 日法務部矯正署召開 105 年度

第 7 次考績會，決議宜蘭監獄涉及當事人未依規定迴避及性騷擾事件應予保密規定，請宜蘭

監獄，重新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，以使程序完備。於同年月 13 日矯正署函復宜蘭監獄，請

該監重新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。  
4
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105 年 6 月 20 日宜監人字第 10502002340 號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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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協助 A 女調職，使 A 女受到因提出性騷擾申訴而被

調職的不利處分；嗣後，該部罔顧宜蘭監獄前典獄長

方恬文在 104 年 12 月及 105 年 4 月之林祺源志願調

查及考核表中加註建議「調動於公於私均益」，並以

「署內專門委員都是有案子被調回來，缺都滿了」及

「各矯正機關當時並無此一層次之適當職缺」為由卸

責，遲至本院約詢後，始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將林祺

源調離該監，誠有違失。此外，矯正署於 100 年 1 月

1 日成立後，竟未依法成立性騷擾申調小組，遲至本

案發生後，始於 104 年 12 月間成立申調小組，實有

違失。 

(一)依性別工作平等法(下稱性工法)第 36 條規定：「

雇主不得因受僱者提出本法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

訴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。」104

年 9 月 14 日修正之「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

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」第 16 點第 2 項規

定：「各機關不得因員工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

，而予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。」性工法第

3 條第 3 款前段規定：「雇主：指僱用受僱者之人

、公私立機構或機關。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

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，視同雇主。」

因此，倘若當受僱者因為遭受職場之性騷擾或性侵

害行為而提出申訴時或協助他人提出申訴，卻遭雇

主予以解僱、調職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時，雇主之

行為即屬違法。 

(二)100 年 2 月 27 日修正之「法務部實施人事責任制度

要點」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下列人員之任免遷調

，除依行政院規定應報院核派(定)職務外，由本部

決定：……(二)各級機關首長及職務列等最高至簡

任或師(一)級人員。……。」同要點第 5 點：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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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遷調由上級機關首長決定者，下級機關首長得於

決定前隨時提供意見。」法務部查復
5
本院稱：「各

級機關人員之任免遷調，則係依『法務部實施人事

責任制度要點』所定之任免權責機關，層報上級機

關及本部辦理。」是以，有關宜蘭監獄前副典獄長

林祺源之職務遷調，應由法務部辦理。而矯正署為

法務部之次級機關
6
，依法監督宜蘭監獄，並代表法

務部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，亦應負有處理及建

議宜蘭監獄前副典獄長林祺源職務遷調之責任。 

(三)查矯正署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即接獲宜蘭監獄政風

室以「政風狀況反映報告表」通報 A 女遭林祺源性

騷擾案件，矯正署副署長邱鴻基並批示：「傳送至

部陳政次辦公室」，該表於當日陳報法務部陳政務

次長辦公室。政務次長陳明堂隨即指示該部人事處

私下側面瞭解相關情形。當日下午，該部人事處科

長石美芳因接獲其他機關同仁來電陳報可能之受

害人身分，亦接獲某部會人員來電詢問被害人工作

表現（因被害人當日上午參加該處職缺面詴），該

部遂認為 A 女積極另覓新職，故逕與其取得聯繫。

法務部查復資料說明指出：「被害人表示非常痛苦

（談話過程均在痛哭），想儘快離開該監，並已在

尋找部外機關的職缺」等語。該部並積極提供法務

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

及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等 3個機關之科員職缺

供被害人選擇，嗣於 104 年 12 月 1 日將 A 女調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法務部 105 年 6 月 28 日法授矯字第 10501063350 號函。  

6
 法務部組織法第 5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：四、矯正署：規劃矯

正政策，指揮、監督所屬矯正機關（構）執行收容人之戒護管理、教化輔導、衛生醫療、假

釋審查、作業及技能訓練等事項。」同法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：「本部掌理下列事項：十、所

屬機關（構）辦理犯罪調查、行政執行、廉政、矯正、刑事偵查、實行公訴與刑事執行之指

導及監督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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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監獄。A 女於接受本院詢問時稱：「是因為加

害人在，我才要離開的。如果加害人調走，我會想

留下來。」宜蘭監獄人事室主任蔡錦洲於本院詢問

時稱：「A 女有跟我講。因為調動林副座有技術性

的困難。典座有反映，我不知為何沒有把林副座調

走。」足證 A 女提出性騷擾申訴後，因林祺源仍在

該機關任職，不得已到處覓職，經法務部協助而調

離該監。 

(四)查矯正署於 104 年 12 月 9 日及 105 年 4 月 11 日 2

度調查副首長調動意願時，林祺源均在「志願調查

及考核表」附表勾選「不願調動」，但宜蘭監獄前

典獄長方恬文分別於該表之「首長加註建議事項」

欄位敘明：「目前涉性騷擾事件，調動於公於私均

助益」、「因涉性騷擾事件，影響其領導統御聲望，

調動於公於私均益」，但矯正署均未調整林祺源職

務(詳如下表)。本院約詢時，方恬文稱：我在調查

表有表示要將林副座調動，我寫過 2 次，對於為何

調職被害人，不調林祺源，我也很納悶，被害人被

調走我很意外，林副座沒調走我也擔心等語。矯正

署署長巫滿盈雖稱：當時有考慮調動林祺源，事發

時有找林祺源的友人去告訴他，請他降調至 9 職等

的職缺，他不要，我沒有看到方恬文典獄長的建議

等語。但該署人事室主任蕭宗宏稱：「105 年 1 月

16 日有小幅度調動，是簡任 11 職等人員調整；另

副首長意願調查部分，104 年 12 月份係供 105 年 1

月份之用，均有陳送署長，又 105 年 4 月份係供 105

年 7 月份調動之用，亦陳送署長知悉」。本院詢問

矯正署巫署長表示：「專門委員的缺都滿了，5 個

缺都滿了，沒有缺。當時 8 大監獄副典獄長是 10

職等，署內專門委員都是有案子被調回來，缺都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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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故未調動」等語。法務部查復本院稱：曾考量

調整林祺源之職務，惟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8 條

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經依法任用人員，除自願者外，

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；因該員為簡任第 10 職

等之機關副首長，各矯正機關當時並無此一層次之

適當職缺可供調任云云。惟各矯正機關副首長間本

可互調，該署稱：當時並無此一層次之適當職缺可

供調任云云，並無可採。遲至本院 105 年 7 月 4 日

約詢後，法務部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始將林祺源調

離該監，任該署安全督導組簡任視察。 

宜蘭監獄建議矯正署調動前副典獄長林祺源之情形 

建議時間 事由 宜蘭監獄 矯正署處置 

【第 1次

建議】：

104年 12

月 9日 

法務部矯正署

為辦理該署 105

年度所屬矯正

機關副首長平

調及秘書、監長

平調與調升作

業，以 104年 12

月3日法矯署人

字 第

10407007250號

函所屬各矯正

機關調查。 

宜蘭監獄於 104 年

12月 9日陳報該監

副首長及秘書「志

願調查及考核表」

及「資歷表」： 

1.林祺源在「志願

調查及考核表」

附表勾選「不願

調動」。 

2.前典獄長方恬文

於該表之「首長

加註建議事項」

欄位敘明：「目前

涉性騷擾事件，

調動於公於私均

助益。」 

該署於 105 年

1月 16日辦理

簡任11職等主

管職務小幅度

人事調遷案略

以：郭鴻文調

陞矯正署副署

長、吳澤生調

陞矯正署主任

秘書、邱泰民

調陞澎湖監獄

典獄長、許金

標調派臺北看

守所所長。(該

次並無調整林

祺源職務) 

【第 2次

建議】：

105 年 4

月 11日 

法務部矯正署

為辦理該署 105

年度所屬矯正

機關副首長平

調及秘書、監長

平調與調升作

宜蘭監獄於105年4

月11日陳報該監副

首長及秘書「志願

調查及考核表」及

「資歷表」。 

1.林祺源在「志願

該次相關考核

資料經綜整後

併入 105 年 7

月 16日首長、

副首長、秘書

及監長通盤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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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時間 事由 宜蘭監獄 矯正署處置 

業，以 105年 3

月 31 日法矯署

人 字 第

10507001580號

函所屬各矯正

機關調查。 

調查及考核表」

附表勾選「不願

調動」。 

2.前典獄長方恬文

於該表之「首長

加註建議事項」

欄位敘明：「因涉

性騷擾事件，影

響其領導統御聲

望，調動於公於

私均益。 

動之考量。(該

次亦無調整林

祺源職務) 

資料來源：本院依據矯正署查復資料彙整製表。 

(五)95 年 12 月 12 日發布 104 年 9 月 14 日修正前之「

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

理要點」第 5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本部及所屬各機關為

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件，設性騷擾申訴處理調

查小組(以下簡稱申調小組)。」惟矯正署於 100 年 1

月 1 日因組織改造成立後，本應為各矯正機關之表

率，依規定成立申調小組，惟經本院於 105 年 5 月

13 日調取該署申調小組相關成員名單及會議記錄

時，該署人事主任稱：之前均無開會，故無會議紀

錄，104 年 12 月才成立等語。法務部查復本院坦承

：該署於 100 年甫成立之際，因各項業務繁忙，且

申調小組之設立目的係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案

件，而該署成立迄今，均未有發生職員間性騷擾事

件，認申調小組之設立並無急迫性，以致遲至 104

年 12 月間始成立申調小組等語。矯正署於 100 年 1

月 1 日成立後，竟未依法成立性騷擾申調小組，遲

至本案發生後，始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成立申調小

組，實有違失。 

(六)綜上，法務部明知矯正署於 104 年 11 月 11 日接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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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監獄通報 A 女遭林祺源性騷擾案件後，於同月

18 日陳報該部政務次長辦公室，因林祺源仍在該機

關任職，A 女不得已到處覓職等事實，卻未將林祺

源調離現職，反協助 A 女調職，使 A 女受到因提出

性騷擾申訴而被調職的不利處分；嗣後，該部罔顧

宜蘭監獄前典獄長方恬文在 104年 12月及 105年 4

月之林祺源志願調查及考核表中加註建議「調動於

公於私均益」，並以「署內專門委員都是有案子被

調回來，缺都滿了」及「各矯正機關當時並無此一

層次之適當職缺」為由卸責，遲至本院約詢後，始

於 105 年 7 月 22 日將林祺源調離該監，誠有違失。

此外，矯正署於 100 年 1 月 1 日成立後，竟未依法

成立性騷擾申調小組，遲至本案發生後，始於 104

年 12 月間成立申調小組，實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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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宜蘭監獄對於林祺源性騷擾A女案件，未

於法定期限組成專案小組調查，調查報告未依法由調查

委員撰寫，且林祺源未依規定於考績委員會開會時迴避

；法務部明知矯正署於104年11月11日接獲宜蘭監獄通報

A女遭林祺源性騷擾案件後，於同月18日陳報該部政務次

長辦公室，因林祺源仍在該機關任職，A女不得已到處覓

職等事實，卻未將林祺源調離現職，反協助A女調職，使

A女受到因提出性騷擾申訴而被調職的不利處分；嗣後，

該部罔顧宜蘭監獄前典獄長方恬文在104年12月及105年

4月之林祺源志願調查及考核表中加註建議「調動於公於

私均益」，並以「署內專門委員都是有案子被調回來，

缺都滿了」及「各矯正機關當時並無此一層次之適當職

缺」為由卸責，遲至本院約詢後，始於105年7月22日將

林祺源調離該監，誠有違失。此外，矯正署於100年1月1

日成立後，竟未依法成立性騷擾申調小組，遲至本案發

生後，始於104年12月間成立申調小組，實有違失。核以

上機關違失情節嚴重，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，移

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高鳳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